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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０２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７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６６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Ｔ－１日，周五）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
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源”、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０２３号）。 《江苏康力
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
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
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

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海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７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４０．１１元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２０２３
年６月５日（Ｔ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
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Ｃ２４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９年修订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公司属于“Ｃ２４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中的“Ｃ２４４３健身器材制造”。 截至２０２３年５
月３１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４．８７倍。 本次发行价格４０．１１元 ／股对应的
发行人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
薄后市盈率为３３．００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Ｔ日），网上申
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投资者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
（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
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２０２３年６月７日
（Ｔ＋２日）公告的《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
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
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７、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承诺 ，截至本公告发布
日，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会后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１，６６７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按市值
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４０．１１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
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Ｔ－２日）
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
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办法（２０２０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
缴款日期 Ｔ＋２日（２０２３年６月７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邳州市炮车街道办事处高新技术产业园滨湖大道北侧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１６－８６８７９６６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２３号投资广场１８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８８、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９９９、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９８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特斯”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2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
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担任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华泰联合证券及东吴证券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
541,058,824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
老股转让。 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
行总股数将扩大至622,217,324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16.87%（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3,607,058,824股（超额配售
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为3,688,217,324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89,370,588股，约占初
始发行数量的35.0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
股数的30.43%。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
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73,771,314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
的32.12%，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27.93%。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5,599,274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296,950,010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0.85%，约占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66.22%。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70,337,500股，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19.15%；网上网下回
拨机制启动前， 超额配售启用后，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51,496,000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3.78%。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10元/股。
根据《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联席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
投资者超额配售81,158,500股， 占本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15.00%。

发行人于2023年5月3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阿特斯”股票151,496,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6月2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于2023年6月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11.10元/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
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
年6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配售对象最终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的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
为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
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
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889,72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56,999,217,500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约为0.09649475%。

配号总数为313,998,43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
313,998,434。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本次发行的初始发行股份数量为541,058,824股，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89,370,588股，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1,350,736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337,500股（超额配售选

择权启用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
大至622,217,324股。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联席主承销
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81,158,500股，占
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 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
后，网上发行数量为151,496,000股，约占超额配售启用后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3.78%。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73,771,314股，约占初始发
行数量的32.12%，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27.93%。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5,599,274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1,036.33倍， 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36,729,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260,221,01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
开发行数量的58.03%，约占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
行总量的41.8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8,225,000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1.97%，约占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量30.2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11988913%。
四、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6月1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
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3年6月2日
（T+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环宇”、“发行人”或“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
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航天环宇
（二）扩位简称：航天环宇科技
（三）股票代码：688523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688 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088 万股
二、风险揭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交
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科创

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
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本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40,688.00 万股。 上市初期，

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12 个月至 36 个月， 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的股份锁定期为 24 个月，航天环宇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股份锁定期为 12
个月，网下比例限售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 公司本次上市的无
限售流通股为 3,383.8224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8.32%。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

行业为“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
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1.41 倍。

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T-3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
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扣非

前 EPS
（元 /股）

2022年扣非
后 EPS

（元 /股）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扣非后）
300696.SZ 爱乐达 0.7253 0.6960 24.06 33.17 34.57
300775.SZ 三角防务 1.1372 1.1237 35.46 31.18 31.56
300900.SZ 广联航空 0.7087 0.6626 28.74 40.55 43.38
002933.SZ 新兴装备 -0.4923 -0.5819 30.38 — —
688685.SH 迈信林 0.3797 0.3058 19.91 52.44 65.11

均值 - - - 39.34 43.65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
（T-3）。

注 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2 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2022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 日（2023 年 5 月
19 日）总股本。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21.86 元 / 股，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
盈率为：

1、65.2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69.9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72.52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77.72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 21.86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77.72 倍，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存在未来发行
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

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
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
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
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

追加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
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
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
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
险。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完小
联系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杏康南路 6 号
联系人：李嘉祥
联系电话：0731-88907600
2、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宛晨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

富中心 28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31-88954790
3、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

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

发行人：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 日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